2026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促进外贸转型升级事项）申报要求

一、支持对象及条件

2026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促进外贸转型升级事项）支持对象为经商务部、广东省商务厅认定并已公布的外贸基地（附件1）,以及为外贸基地提供公共服务、在广东省内（不含深圳）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财务状况可以保持项目持续运作的企业、社会团体。
二、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组织外贸基地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

对外贸基地工作站组织基地企业抱团参加线下国际性展会，或其他单位组织外贸基地企业抱团参加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支持、发动的线下国际性展会，参展外贸基地企业不少于12家的给予支持。其中，参加境外展的外贸基地企业不少于12家的，按每场不超过15万元给予定额支持，参展外贸基地企业超过12家的，每增加1家给予不超过1万元的支持；参加境内国际展的外贸基地企业不少于12家的，按每场不超过10万元给予定额支持，参展外贸基地企业超过12家的，每增加1家给予不超过0.5万元的支持。单场展会最高支持20万元，每个申报主体最高支持50万元。

对以外贸基地名义组织参展和进行集体特装的，按照不超过符合规定投入金额的70%给予支持，每场最高支持30万元（集体特装费、公共展位费各15万元），每个申报主体最高支持50万元。
（二）外贸基地区域品牌建设。
基地工作站或为外贸基地提供公共服务的相关单位对基地整体及区域品牌进行宣传推广，仅含：因对集体商标、原产地标志商标、基地名称、基地概况概貌进行宣传推广产生的广告费。以上费用按照不超过符合规定投入金额的70%给予支持，每个申报主体最高支持30万元。宣传资料内含企业广告的，或向企业收取费用的不予支持。

（三）开展供采对接活动。

基地工作站或为外贸基地提供公共服务的相关单位举办“广交会采购商走进外贸基地供采对接活动”等以外贸基地企业为参与主体的经贸对接活动中，为提升外贸基地整体形象和扩大区域品牌宣传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如活动现场特装、宣传物料制作、公共区域基地整体和区域品牌展示以及活动场地租金等。

以上费用按照不超过符合规定投入金额的70%给予支持，每个申报主体最高支持30万元。与基地宣传推广无直接关联的费用，如餐费、交通费、住宿费及其他非相关费用等不予支持。

以上项目的支持期限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围绕资金使用方向和内容发生的项目。每个申报主体累计支持金额未达5万元的不予支持。申报基地和项目已享受中央或省级财政相类似资助的不予支持。

三、申报材料及要求
组织外贸基地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推进外贸基地区域品牌建设、开展供采对接活动的申报主体为各项目实施单位。省属单位按属地原则申报管理。

（一）应提交的申报材料。

1.组织外贸基地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应提交：

（1）项目实施单位关于申报促进外贸转型升级专项资金项目的报告。包括：每场活动或事项的基本情况、成效及交易量等内容。

（2）项目实施单位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关材料。包括：营业执照副本或其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资料、项目建设单位财务状况可以保持项目持续运作的证明材料、项目建设单位承诺书正本（附件2）。

（3）2026年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申请表正本（附件3，加盖公章）。
（4）2026年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票据清单汇总表（附件4，定额支持的项目不需提供）。

（5）2026年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定额支持申请汇总表（附件5，非定额支持的项目不需提供）。
（6）开展抱团参展的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集体特装或设立公共展位对外贸基地进行整体宣传推广的证明材料等；招展（组展）通知；企业报名资料，如报名表（签名或盖章，注明日期）；出展证明材料，如参展现场的照片、图片等资料；组团单位与展览公司或举办单位签订的业务合同，或举办单位免费为外贸基地提供公共展位或集体特装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申请集体特装费、公共展位费支持的，还应提供项目实际支付所产生的发票（或国外费用付汇单等凭证）、业务合同、转账凭证等。

（7）外贸基地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关于参展企业属于外贸基地企业的证明材料，或基地参展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2.外贸基地区域品牌建设应提交：

（1）项目实施单位促进外贸转型升级专项资金项目申请报告。包括支持事项基本情况、影响及成效等内容。

（2）项目实施单位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关材料。包括：营业执照副本或其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资料、项目建设单位财务状况可以保持项目持续运作的证明材料、项目建设单位承诺书正本（附件2）。

（3）2026年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申请表正本（附件3，加盖公章）。
（4）2026年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票据清单汇总表（附件4,定额支持的项目不需提供）。

（5）提交宣介外贸基地及区域品牌项目实际支付所产生的发票（或国外费用付汇单等凭证）、业务合同、转账凭证、实物或相关图片。

3.开展供采对接活动应提交：

（1）项目实施单位促进外贸转型升级专项资金项目申请报告。包括支持事项基本情况、影响及成效等内容。

（2）项目实施单位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关材料。包括：营业执照副本或其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资料、项目建设单位财务状况可以保持项目持续运作的证明材料、项目建设单位承诺书正本（附件2）。

（3）2026年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申请表正本（附件3，加盖公章）。
（4）2026年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票据清单汇总表（附件4,定额支持的项目不需提供）。

（5）供采对接活动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具体方案，参与基地企业及采购商名单，基地企业报名表及签到表，活动现场带有外贸基地名称、集体商标等标识的宣传物料照片、视频，活动中对基地的宣传展示情况。活动实际支付所产生的发票（或国外费用付汇单等凭证）、业务合同、转账凭证等。其他证明材料，如媒体对活动的报道资料，参与活动企业对基地宣传推广的反馈意见等。

（6）外贸基地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关于参加供采对接活动企业属于外贸基地企业的证明材料，或参加活动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二）申报材料要求。
1.申报材料包括：纸质材料和电子数据材料。纸质材料一式两份，用A4纸打印，按顺序于左侧胶粘装订成册。电子数据材料包括与书面材料内容一致的电子数据媒介1份。
2.除特别注明的以外，均提供正本复印件，其中相关荣誉证明材料不接受自证材料。

3.申报项目实际发生时间必须在支持期限内，相关票据须围绕项目产生，票据开具时间可在项目实际发生时间前后，不局限在支持期限内。合同、票据等主要外文资料应附中文翻译。
4.资金申请报告、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申请表须加盖公章，整本材料须加盖骑缝章。
附件1

广东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名单（东莞市）

	序号
	基地名称
	产业类型

	1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服装）
	纺织服装

	2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电子信息）
	机电产品

	3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模具）
	机电产品

	4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光电通讯）
	机电产品

	5
	东莞市厚街家具基地
	轻工工艺

	6
	东莞市长安五金机械模具基地
	五金建材

	7
	东莞市虎门镇线缆产业基地
	轻工工艺

	8
	东莞市石排镇潮玩产业基地
	轻工工艺


附件2

申报资金项目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我单位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无误，所有复印件与原件一致；近三年未被“信用中国（广东）”平台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被审计部门定性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尚未完成整改，或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无发生重大、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申报的项目支出不包含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无骗取财政资金，无刻意夸大投资规模；企业依法注册，合法经营，项目无重大商业或法律纠纷，不是无办公场所、无工作人员、无服务实体经营活动的空壳企业。

以上承诺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将按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按时报送获取资金情况及项目绩效情况总结，并自觉接受商务和财政主管部门、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项目建设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26年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申请表
项目建设单位全称（盖章）
	项目承担单位情况
	单位性质
	□国有□民营

□外资□其它
	申报项目类别
	

	
	注册时间
	年月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地址
	
	邮编
	
	传真
	

	
	开户行及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项目情况
	服务对象（基地）名称
	

	
	现有服务对象（企业）数量
	家

	
	负责人
	
	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人
	
	电话
	固定：
	电子邮箱
	

	
	
	
	
	手机：
	
	

	
	资金来源
	自筹万元；贷款万元；政府投资万元。

	
	项目进展
	□新建；□在建；□已建成

	
	项目投入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总投入金额：万元。

	
	主要服务内容
	

	申请资助金额
	万元


备注：仅报送定额支持项目不需填写资金来源和项目投入情况。
附件4
2026年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票据清单汇总表
项目建设单位全称：

项目类别：
项目单位增值税性质：□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
金额单位：元

	活动或事项名称
	开支内容
	发票及证明资料页码
	发票号码
	开票时间
	金额
	专家审核符合规定金额
	合同签订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备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其他发票或有效文件
	
	
	

	
	项目类别：组织外贸基地企业抱团参展

	1.
	
	
	
	
	
	
	
	
	

	2.
	
	
	
	
	
	
	
	
	

	……
	
	
	
	
	
	
	
	
	

	小计
	
	
	
	
	
	
	
	
	

	
	项目类别：外贸基地区域品牌建设

	1.
	
	
	
	
	
	
	
	
	

	2.
	
	
	
	
	
	
	
	
	

	……
	
	
	
	
	
	
	
	
	

	小计
	
	
	
	
	
	
	
	
	

	
	项目类别：开展供采对接活动

	1.
	
	
	
	
	
	
	
	
	

	2.
	
	
	
	
	
	
	
	
	

	……
	
	
	
	
	
	
	
	
	

	小计
	
	
	
	
	
	
	
	
	

	合计
	
	
	
	
	
	
	
	
	


备注：1.开支内容：仅包括集体特装费、公共展位费；申报指南规定的广告费、宣传资料制作印刷费；供采对接活动的活动现场特装、

宣传物料制作、公共区域基地整体和区域品牌展示以及活动场地租金。与此不一致的开支内容不得列入，如有违反，达到3笔的直

接取消申报资格。

2.表格所涉及的发票及相关票、证、资料按活动或事项分别汇总，复印件要清楚、齐全，对不能辨别主要内容的及不按规定

提供资料的，一律不予以确认。
附件5
2026年外贸转型升级资金项目定额支持申请汇总表
项目建设单位全称：
项目类别：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类别：组织基地企业抱团参展

	序号
	展会名称
	展览时间
	参展基地企业数量
	证明资料页码
	申请金额
	专家核定金额

	
	
	
	
	
	
	

	
	
	
	
	
	
	

	
	
	
	
	
	
	

	小计
	
	
	
	
	

	合计
	


附件6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负面清单

专项资金使用中，除不得违反《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22〕3号）第十一条之规定“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平衡本级财政预算及偿还债务，不得用于财政补助单位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以及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等明令禁止的相关项目建设；对已从其他渠道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请专项资金支持”外，也不得用于以下方面：

1.支持内容含有禁止性补贴，补贴条件包括出口实绩和进口替代等。

2.支持内容含补助单位人员经费，包括发放人员工资、奖金、劳务费、津补贴等；工作经费，包括项目评审费用、审计费用、绩效评价费用、人员差旅费等。

3.支持内容含有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等明令禁止的相关项目建设，以及行政办公用途的设备设施。

4.申报企业（单位）近三年被“信用中国（广东）”平台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被审计部门定性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尚未完成整改，或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

5.申报企业（单位）因生产安全事故或者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被县级以上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6.申报企业（单位）正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调查。
7.支持内容含有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

8.同一项目已获取商务领域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原则上不再重复支持。


